附件2
汕头市南澳县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我县停车设施建设，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规定，制定汕头市南澳县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具体方案如下：
实施范围

南澳县道路停车项目停车泊位，是指海滨路、环城东路、龙滨路、中兴路，环岛公路（钱澳湾平台，海丝广场前观景平台），环城西路停车场、龙滨路停车场（北）、龙滨路停车场（南）、白鹭公园停车场等经授权的部门在道路上依法施划的临时停放机动车的泊位，含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等依法施划的临时停车泊位，共980个。

定价原则

城市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定价遵循“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异化服务收费标准，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停车服务资源利用，引导驾驶人“短停快走”，避免长时间占用道路停车位，畅通城市交通秩序。
道路区域划分
参照市中心城区和周边市、区的做法，根据停车和旅游热点，对980个停车泊位进行分类，一类区域为繁华路段，具体为海滨路，环城东路，环岛公路（钱澳湾平台，海丝广场前观景平台），共331个；二类区域为环城西路停车场、龙滨路停车场（北）、白鹭公园、龙滨路、龙滨路停车场（南）、中兴路，共649个。
收费标准

根据第三方出具的《关于汕头市南澳县道路停车项目的运营成本测算报告结论书》结论及收费价格建议，参照汕头市区及周边区的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并结合我县作为旅游海岛的实际情况，拟定收费标准如下：

方案一：按时段收费，收费时段8：00-22：00，其余时间免费。

	停车时段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收费价格
	6
	4
	40
	2.5
	1.5
	20

	
	每月400元封顶

	免费时段
	所有路段22:00-次日8:00免费


方案二：全天24小时按时收费，无免费时段。
	停车时段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收费价格
	6
	4
	40
	2
	1.5
	20

	
	每月400元封顶


方案三：一类区域全天24小时按时收费，二类区域按时段收费，收费时段8：00-22：00。
	停车时段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首小时内（含免费停放的30分钟）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收费价格
	6
	4
	40
	2
	1.5
	20

	
	每月400元封顶

	免费时段
	一类区域无免费时段，二类区域每天22:00-次日8:00免费


备注
（一）停车首小时（含首30分钟免费时间）以1小时为单位计费，首小时超过30分钟且不足60分钟的按1小时计费；停车超过60分钟后以每30分钟为单位累加计费，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二）同一车辆24小时内多次进出收费泊位停放的，按每次停放时间计费（含首30分钟免费时间）。

（三）停放服务收费按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计费。

（四）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

（五）南澳县根据城市规划要求而新设立的道路停车泊位，收费标准按本方案执行。



